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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

 

鲁教厅办字〔2017〕9号 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
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 

安全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高厅〔2017〕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

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强化安全意识，充分认识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性。各级教

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要认真学习《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

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17〕2 号）精神和相关法律法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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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，始终坚持把实验室安

全放在重要位置，始终坚持把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强制性标

准作为学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底线，坚决克服侥幸心理、厌

战情绪、麻痹松懈思想，切实增强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责任感

和紧迫感，确保全省学校实验室安全。 

二、强化安全措施，着力抓好实验室安全工作重点环节。各

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要深入落实《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

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17〕2 号）和《中共山东省

委高校工委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教育系统危险化学品

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鲁教安字〔2017〕3 号）要求，

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全过程、全要素、全方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

制，深入系统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，切实抓好实验室风

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工作，进一步加强教学实验室安全应急能力建

设，着力夯实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基础，切实把实验室各项安全

管理措施落到实处。 

三、强化督促检查，把实验室安全落小落细落实。各级教育

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要按照“全面、严格、认真、实际”的要

求，定期对实验室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发现安全隐患，堵塞

安全漏洞，强化安全措施，完善应急预案，切实把实验室各项安

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。省教育厅（省委高校工委）将建立督查机

制，对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查、检查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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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局、各高校要按年度（每年 12 月 10 日前）向省教育厅（省

委高校工委）学校安全管理处报送学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情

况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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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17 年 3月 30 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张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20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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